苗栗縣政府績優工級及約用人員推薦事蹟表

民國115年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姓名
	
	性別
	
	出生

日期
	   年     月    日
	到職

時間
	 年    月

	單位
	
	職稱
	
	服務年資
	
	聯絡

電話
	

	工級人員最近二年

考核
	（一）  114  年       等
	（二） 113  年      等

	約用人員
	114年度第二次平時考核______分、114年終考核______分 ;  115年度第一次平時考核______分

	最近三年處分
	刑 事 處 分 ：□有   □無

申誡以上處分：□有   □無
	最近五年內曾獲績優表揚
	□有   □無

	其他涉及行政責任

、刑事案件調查或偵辦中者
	※因違法失職等行為，正在調查中或移送法院偵辦尚未結案者：□有   □無

	具體

優良

事蹟


	

	佐證

資料
	免附。

	單位主管
核章
	
	局處(學校)首長
核章
	

	  備    註
	1.貴單位若無推薦人選者請填列「無」字樣並核章後擲回本科。
2.每處遴選人數標準：工級及約用人員合計10人以下者遴選一名、11~30
  人者遴選二名、31~50人以上者遴選四名。
3.本年度之績優約用人員遴選年資標準以113年6月以前任職該機關學 
  校者為準，年資有中斷者或曾任職代、約僱人員轉任約用人員年資計 
  有二年者仍不予列入候選。


